榕城区机关事务管理局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   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    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榕城区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内设5个职能股室分别为：人秘股、管理股、保卫股、财务股、公共机构节能监管办公室。主要职责是：负责区机关大院及区政务服务中心各区直单位机关后勤事务的管理、保卫、绿化及水电等后勤服务工作；负责全区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，开展公共机构的节能宣传、教育和培训，普及节能科学知识。
    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    共有编制25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25人，在职职工31人，临时人员18人，退休人员16人。

榕城区政务中心属于归口下属管理单位共有。编制129人，其中：事业编制129人；在职职工116人。退休人员10人。
    （三）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
负责区直单位机关事务的后勤管理、保卫、水电、绿化管理等服务工作；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    二、收入预算说明
   2018年收入预算2157.2494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

    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2018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986.6万元，占45.7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088.6494万元，占50.5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2万元，占3.8%。
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986.6万元，占45.7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088.6494万元，占50.5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2万元，占3.8%。
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经济分类科目划分为：工资福利支出986.6万元、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82万元、商品服务支出1088.6494万元。

2018年行政经费预算安排1088.6494万元，主要缴纳区委区政府办公大院水电费、绿化带、电梯等正常维护及日常保养开支、大型修缮项目和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。
榕城区机关事务管理局2018年“三公经费”情况说明
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信息：
2015年下半年榕城区公务车改革后，我单位没有配备公务车，2018年没有产生公务车费用。
